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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宁波召开，在保证公司

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６

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

６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

元，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

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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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在宁波召开，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公司”）拟向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办理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授信业务，公司拟为该笔业务提

供担保。 本次担保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９．３４％

，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９．３４％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注册地：云南省勐海县工业园区

５

、法定代表人：张国君

６

、经营范围：以汉麻为主的各种产品开发；汉麻种植、生产、加工、运输及销售；对相关企业的投资；汉

麻开发研究，研究成果和技术转让；化工原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

７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资产总额

２５８

，

８６２

，

０１４．５２ ２５６

，

６８０

，

９９４．６２

负债总额

７８

，

０１５

，

４５１．６４ ７７

，

３０３

，

７５１．１４

其中

：

银行贷款

０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７６

，

３８０

，

４５１．６４ ７５

，

６６８

，

７５１．１４

股东权益

１８０

，

８４６

，

５６２．８８ １７９

，

３７７

，

２４３．４８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

１－６

月

）

营业收入

７

，

２８７

，

２８３．２９ ５

，

２９２

，

６０２．６５

利润总额

－９

，

１２４

，

９１４．０４ －１

，

４６９

，

３１９．４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２

、担保金额：本金余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业务担保提供

３

、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汉麻公司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利益，同意为汉麻公司提供担保。

２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公司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汉麻公司系本公司与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西双版纳云麻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云南省西双版纳云麻实业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９％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

）。 本次汉麻公司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的授

信，由本公司和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宁波盛达发展公司共同提供担保，担保公平、对等。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业务

担保提供，主要是为了满足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由本公司和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宁波盛达发展公司共同提供担保，担保公平、对等，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为

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2011-020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26

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达股份）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11]3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1]6

号《市场禁入决定书》。 公司曾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

2010

年

5

月

19

日接到中国证监会济南稽查局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对公司立案

调查（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

2009-017

、临

2010-011

），目前该案已调查、审理终结。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

（一）科达股份

2006

年对土地收购事项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006

年，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科达股份

125,571

平方米土地，科达股份对上述收购土地事项未按规

定及时披露。

（二）科达股份

2006

年年度报告对土地收购事项虚假记载

关于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科达股份

125,571

平方米土地事项，科达股份未按规定在

2006

年年度报

告中进行披露，科达股份

2006

年年度报告少计因转让土地使用权而取得的营业外收入

46,712,400

元，多计

已不存在的无形资产

8,917,410.95

元， 多计已不存在的土地开发费用

5,864,210.51

元， 多计管理费用

106,

130.09

元，少计利润

31,357,936.54

元；另外，少计应收账款

46,712,400

元。

（三）科达股份

2007

年对相关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科达股份与其第二大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达集团） 有频繁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007

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共计划拨资金

52,220,000

元，科达股份对上述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

（四）科达股份

2007

年年度报告虚假陈述

1

、科达股份

2007

年年度报告对土地收购事项虚假记载

关于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科达股份

125,571

平方米土地事项，科达股份未按规定在

2007

年年度报

告中进行披露， 科达股份

2007

年年度报告对已被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的土地继续计提无形资产摊销，

多计摊销

165,752.53

元，从而多计管理费用

165,752.53

元，少计利润

165,752.53

元；另外，多计无形资产

8,

751,658.42

元，多计存货

5,864,210.51

元。

2

、科达股份

2007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相关关联交易

2007

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累计划拨资金

52,220,000

元， 科达股份未按规定在

2007

年年度报告中进

行披露。

（五）科达股份

2008

年对相关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008

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累计划拨资金

883,316,031.73

元， 科达集团向科达股份累计划拨资金

796,

621,943.61

元，科达股份对上述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六）科达股份

2008

年年度报告虚假陈述

1

、科达股份

2008

年年度报告对土地收购事项虚假记载

科达股份将

2006

年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其

125,571

平方米土地事项作为

2008

年事项在

2008

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因此，科达股份

2008

年年度报告多计其他业务收入

46,712,400

元，多计其他业务支出

15,918,

007.12

元，多计营业外收入

30,794,392.88

元。

2

、科达股份

2008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相关关联交易

2008

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累计划拨资金

883,316,031.73

元， 科达集团向科达股份累计划拨资金

796,

621,943.61

元。 对上述关联交易，科达股份未按规定在

2008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七）科达股份

2009

年对相关关联交易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009

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累计划拨资金

785,650,000

元，科达集团向科达股份累计划拨资金

996,726,

525.66

元，科达股份对上述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八）科达股份

2009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相关关联交易

2009

年上半年科达股份向科达集团累计划拨资金

670,650,000

元， 科达集团向科达股份累计划拨资金

632,726,525.66

元。 对上述关联交易，科达股份未按规定在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科达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对科达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科达股份时任董事长刘双珉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对科达股份时任董事、总经理韩晓明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四）对科达股份时任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潘相庆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五）对科达股份时任董事吕江、卢文纲，时任董事会秘书韩晓光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六）对科达股份时任独立董事姬光荣、赵军、袁东风、李树印，时任监事王树云、延新贵，时任职工监事孙

明强给予警告。

另，根据上述违法行为，依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认定科达股

份时任董事长刘双珉为市场禁入者，自宣布决定之日起，

10

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规范公

司及自身行为，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７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累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宁夏中银绒

业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系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３５０ ２．４３％

５５６０

（

按实施

２０１１

年中

期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 本

后计算

）

１０．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 ０ ０ ０ ０

其他方式

＿＿＿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７９０ ３５．５９％ １８４４０ ３３．１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

否

□

３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作出的最低减持价格

等承诺

是

√

否

□

４

、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并已承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外履行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８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银绒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通讯地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２０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

、

中银绒业 指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绒集团 指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马生明

注册资本：

３８

，

９６５．３４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９３９

税务登记证：

６４０１８１７１０６３９８４５

经营范围：兔毛、兔绒及毛皮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及需要专项审批的业务）；建

筑材料、纺织品、百货、五金工具、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钢材、水暖配件、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２０

中绒集团现股东为马生国、马生明、马生奎三位自然人，三人为兄弟关系。 其中：马生国持有中绒集团

４３．７３％

的股权，是中绒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马生明持有中绒集团

３０．９３％

的股权；马生奎持有

中绒集团

２５．３４％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任职

马生明 男 中国 宁夏灵武市 否 董事长

、

总经理

马生国 男 中国 宁夏灵武市 否 董事

马生奎 男 中国 宁夏灵武市 否 董事

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中银绒业外，中绒集团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信息披露人中绒集团减持本公司股份主要为实现其后续经营业务的发展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公司

１８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

３３．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没有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银绒业

１８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中银绒业总股本

的

３３．１７％

。

二、本次变动简要内容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持有中银绒业

１０６１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银绒业实施了资本公积

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中期分配方案，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银绒业股份数量变为

２１２２０

万股，占中银绒

业总股本的

３８．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银

绒业股份

１４３０

万股，减持比例占中银绒业股份总额的

２．５７％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银绒业股份

１３５０

万股，减持比例占中银绒业股份总额的

２．４３％

。 两次

累计出售

２７８０

万股，占中银绒业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的变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收盘，中绒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３．１７％

。

中绒集团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实质变化，未发生控制权转移情况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绒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９％

）质押给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持有的上市公司

４

，

４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１％

）质押给

江阴市华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ｌ９％

）质押给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灵武支行。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绒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已累计质押

１８

，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３．０９％

。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履行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

不转让所持股份。 中绒集团在此后三年间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该事项可参阅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证券时

报》中银绒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持有中银绒业

１２０００

万股，占中银绒业总股本的

４３．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银绒业股份

４００

万股，减持比例占中银绒业股份总

额的

１．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银绒业股份

９９０

万股，减持比例占中银绒业股份总额的

３．５６％

。两次累计出售

１３９０

万股，占中银绒业总股本的

５％

。 减

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银绒业股份

１０６１０

万股，占中银绒业总股本的

３８．１７％

。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马生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马生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附表：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 大

道南侧

股票简称 中银绒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 大

道南侧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持股比例

：

３８．１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变动比例

：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六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马生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４８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股，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４％

，占总股份

３．６９９５％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概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流通股股本

１１５

，

２９７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转增

３

股，相当于送股情况下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０７０６

股。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披露的《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公告》，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

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承诺内容

履行承诺

情况

福州京域贸易有限

公司

２３

，

５６６

，

４００ ２．３１００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

承诺期结束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持有的公司股

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本履约期

间承诺已

履行

福建金锐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００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

承诺期结束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持有的公司股

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本履约期

间承诺已

履行

福州富利康电器有

限公司

７

，

９６３

，

３４５ ０．７８００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

承诺期结束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持有的公司股

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已履行

上海科技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 ０．４１００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农资集团三

明公司

３８６

，

１００ ０．０３８０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农资集团公

司

３５７

，

５００ ０．０３５１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州市仓山胪厦聚

义鞋厂

２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２８１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农资集团漳

州公司

２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２８１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北京清华紫光英力

化工技术公司

２８３

，

８５５ ０．０２７９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龙岩农资采

购供应站

１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４１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农资集团莆

田公司

１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４１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７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厦门市健鹏农资有

限公司

７１

，

５００ ０．００７０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福建省南靖县农业

生产资料公司

５７

，

２００ ０．００５６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厦门市同安农资公

司

４２

，

９００ ０．００４２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闽三明市无线电技

术服务中心

１４

，

３００ ０．００１４

法定承诺

（

持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股，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４％

，占总股份

３．６９９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有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１

福州京域贸易有限公司

２３

，

５６６

，

４００ １１

，

６５２

，

９２７ １．３４３６ ７．７７５３ １．１４５６

２

福建金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６５２

，

９２７ １．３４３６ ７．７７５３ １．１４５６

３

福州富利康电器有限公司

７

，

９６３

，

３４５ ７

，

９６３

，

３４５ ０．９１８２ ５．３１３４ ０．７８２９

４

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 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 ０．４８５６ ２．８１０４ ０．４１４１

５

福建省农资集团三明公司

３８６

，

１００ ３８６

，

１００ ０．０４４５ ０．２５７６ ０．０３８０

６

福建省农资集团公司

３５７

，

５００ ３５７

，

５００ ０．０４１２ ０．２３８５ ０．０３５１

７

福州市仓山胪厦聚义鞋厂

２８６

，

０００ ２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３３０ ０．１９０８ ０．０２８１

８

福建省农资集团漳州公司

２８６

，

０００ ２８６

，

０００ ０．０３３０ ０．１９０８ ０．０２８１

９

北京清华紫光英力化工技术公司

２８３

，

８５５ ２８３

，

８５５ ０．０３２７ ０．１８９４ ０．０２７９

１０

福建省龙岩农资采购供应站

１４３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１４１

１１

福建省农资集团莆田公司

１４３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１４１

１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０７７

１３

厦门市健鹏农资有限公司

７１

，

５００ ７１

，

５００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０７０

１４

福建省南靖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５７

，

２００ ５７

，

２０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５６

１５

厦门市同安农资公司

４２

，

９００ ４２

，

９０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４２

１６

闽三明市无线电技术服务中心

１４

，

３００ １４

，

３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４

合 计

５７

，

８９１

，

１００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４．３３８７ ２５．１０８３ ３．６９９５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类型变动如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６７

，

３０６

，

０９１ ８５．２７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８２９

，

６７５

，

３７ ８１．５７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７８４

，

１１９

，

４５５ ７７．０９ ０ ７８４

，

１１９

，

４５５ ７７．０９

高管锁定

１４

，

１９６ ０．００ ０ １４

，

１９６ ０．０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８３

，

１７２

，

４４０ ８．１８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４５

，

５４１

，

８８６ ４．４８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９

，

８７１

，

９０２ １４．７３ ＋３７

，

６３０

，

５５４ １８７

，

５０２

，

４５６ １８．４３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０１７

，

１７７

，

９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履行情况暨申请部分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之核查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主要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七、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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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上午在福州市五四路

162

号华城国际北楼

28

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

7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陈志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如下决议：

1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

及发行底价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志程先生、龚严冰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鉴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在公司

2010

年度及

2011

年上半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实施完毕后进行，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32

元

/

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4,

191,860

股（含本数）。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相关决议，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再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和发行底价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2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

价格的议案》。

周文贵、龚严冰两名董事属于《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

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五名参会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经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数量为

1,535.7

万股，每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8.22

元。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1-046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和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3

月

16

日，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关于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2,200

万股（含本数），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20.73

元

/

股），如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及发行底价相应调整。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60,320,000

股为基数， 以可供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

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032,000.00

元。

根据公司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告的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

告》：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27

日，除息日为

2011

年

4

月

28

日。截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2011

年

9

月

16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60,32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股本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160,32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20,640,000

股。

根据公司

2011

年

9

月

20

日公告的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司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26

日，除权除息

日为

2011

年

9

月

27

日。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实施完

毕。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鉴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在上述公司

2010

年度及

2011

年上半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实施完毕后进行，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20.73

元

/

股）。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0.32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20.73

元

/

股

-0.1

元

/

股）

/

（

1+1

）

= 10.32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2,200

万股（含

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不超过

45,606

万元。 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44,191,860

股（含本数）。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45,606

（万元）

/10.32

（元

/

股）

=44,191,860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它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1-047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

"

《期权计划》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提

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调整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情况

依据《期权计划》中第十条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实施股票增发行为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数量均不予以调整。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0×(1＋N)

其中：

Ｑ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160,32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根据上述调整计算公式，股票期权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767.85×

（

1+1

）

=1,535.7

（万股）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0÷(1＋N)

2

、缩股

Ｐ＝Ｐ0÷N

3

、派息

Ｐ＝Ｐ0－Ｖ

（不低于每股净资产）

其中：

Ｐ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60,32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根据上述调整计算公式，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调

整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16.53-0.1=16.43

元；

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160,32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根据上述调整计算公式，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16.43÷

（

1+1

）

=8.22

元。

即经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数量为

1,535.7

万股，每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8.22

元。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的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公司章程和《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的规定，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办理相关事项的调整手续。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